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情况说明

本项目为续发行项目。榆林桥畔三期项目总投资 161,071.47 万

元，其中资本金 33,071.47万元（占总投资 20.53%）由财政统筹，剩

余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128,000 万元（占总投资

79.47%）。2023年发行金额为 20,000万元（发行利率 2.79%），2024

年发行金额为 8,100万元（发行利率 2.31%），2025年计划发行金额

为 50,000 万元（3 月发行 23,000 万元，发行利率 1.85%，5 月发行

8,000.00万，假设融资利率 1.70%），本次发行 10,400万元，剩余额

度安排其他批次发行，2026年拟发行 49,9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2.07%。期限 7年，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年支付一次利息，到期一次还

本。该债券资金用于榆林桥畔三期安置点, 主要安置对象为施河、北

斗村居民。

一、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位置及四至范围

本项目棚改区域位于东至吉林路，南至大连路，西至南淝河路，

北至哈尔滨路；安置点位于合肥市包河区辽宁路东，大连路南，黑龙

江路西，延安路北。

（二）项目内容及规模

本项目棚改区域约占地 3490亩，拆迁 1105户，共计约 1850人，

棚户区名称为南淝河以东片区改造。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建设 21栋住宅，配套商业，社区服务中心，



地下车库，总建筑面积 339212.00平方米。项目新建 3 块居住用地

（BH16-02-01/05/07地块）和 1块服务设施用地（BH16-02-03）,总用

地面积 111288.80平方米（约 166.93亩，其中 BH16-02-01地块用地

34.68亩， BH16-02-05地块用地 59.58亩， BH16-02-07地块 60.20

亩, BH16-02-03地块 12.47亩）。主要安置对象为施河，北斗村居民，

安置 1105户，共计约 1850人。

二、棚户区改造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项目建设有利于改善居民住房条件。包河区施河，北斗村棚户区

年久失修，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为改善棚户区居民住房条件，根据

包河区总体规划要求，拟将此处进行拆除改建，项目建成后，将为棚

户区居民提供了一个交通便捷、环境优美、配套设施齐全的住宅房，

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了生活质量。

项目建设有利于促进包河区规划建设。实施棚户区改造，不仅有

利于改善城区环境，而且促进了存量土地的有效利用，节约了宝贵的

土地资源，有利于政府更好地规划、建设城市，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项目建设有利于促进包河区社会和经济发展。实施改造，既可以

带动社会投资，促进居民消费，扩大社会就业，又可以发展社会公共

服务，加强社会管理，推进平安社区建设，是扩内需、惠民生、保稳

定的重要结合点。

三、投资估算与筹资方式

1、投资估算



项目总投资 161,071.47万元，建设期为 48个月，自 2022年 1月

—2026年 12月。

2、筹资方式

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安徽省财政厅专项债券及财政资金，项目资

本金占 20.53%，由当地财政自筹，为 33,071.47 万元；剩余 79.47%

通过专项债券筹集，为 128,000.00万元。

四、资金平衡方案

（一）榆林桥畔三期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债券本金
本期新增债

券本金
期末债券本金

本期应付利

息

本期应付本

金

本期应付本息

合计

2023年 年度
期初债券

本金

本期新增债

券本金

期末债券

本金

本期应付

利息

本期应付本

金

2024年 2023年 - 20,000.00 20,000.00 - -

2025年 2024年 20,000.00 8,100.00 28,100.00 558.00 -

2026年 2025年 28,100.00 50,000.00 78,100.00 745.11 -

2027年 2026年 78,100.00 49,900.00 128,000.00 1,692.63 -

2028年 2027年 128,000.00 - 128,000.00 2,725.56 -

2029年 2028年 128,000.00 - 128,000.00 2,725.56 -

2030年 2029年 128,000.00 - 128,000.00 2,725.56 -

2031年 2030年 128,000.00 - 108,000.00 2,725.56 20,000.00

2032年 2031年 108,000.00 - 99,900.00 2,167.56 8,100.00

2033年 2032年 99,900.00 - 49,900.00 1,980.45 50,000.00

合计 19,078.92 128,000.00 147,078.92

如上表所示，根据发行安排，榆林桥畔三期项目专项债券累计还

本付息额为 147,078.92万元。

（二）项目预期收益



本项目拟使用棚改腾空土地的出让收益来偿还债券本息，该项目

拟使用棚改地块的腾空土地，总腾空土地面积约为 1128亩，拟于 2030

年一次性出让。可出让土地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项目拟出让四至范围
棚改面

积（亩）

拟出让土地

面积（亩）

拟出让土

地性质

1
榆林桥畔三

期项目

出让地块范围：西至南淝河路、北至哈尔

滨路、东至黑龙江路、南至繁华大道；
3490 1128 商住用地

经查询合肥市各区县土地交易中心信息，本次棚改项目周边土地

转让情况如下，本次评价参考下述土地出让情况进行预测。具体情况

如下：

本项目拟使用棚改腾空土地的出让收益来偿还债券本息，经查询

包河区土地出让信息，参考周边地块出让价格，综合近期已出让地块

临近或情况相近出让城镇商住商服地块均价，参考地价 16530.39元/

平方米，结合包河区整体情况，修正得出基准地价为 15,703.87 元/

平方米（修正系数 0.95）。包河区 2022年至 2024年生产总值（GDP）

同比增速按可比价格计算分别为 1.60%、4.50%、4.0%、，近三年平

均增速为 3.37%，2025 年 GDP 预计增速为 5%，出于谨慎性考虑，

此次预测按照近三年平均增速与 2025年预计增速孰低计算土地价格

的增长，即增速 3.37%。



（1）周边土地出让情况

序号 文号 地块 区位
土地面积（平

方米)
容积率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平均价格（元/
平方米)

出让日期 用途

1
自然资规公告

[2022]14号

包河区

BH202213号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以东、望江路以北
24,010.29 ≤4.3 41,994.00 17,490.00 2022年 7月 商住用地

2
包河区

BH202214号
合肥市包河区徽州大道

以东、望江路以南
30,030.13 ≤3.0 47,336.91 15,763.14 2022年 7月 商住用地

商住用地参考均价 16,530.39 - -

（2）棚改项目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本次预测参照棚改项目周边市场成交价格作为参考价格。考虑不同地块区域差异、项目规划、用途等差异做适

当修正，对包河区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价格预测。

具体计算如下：

1 2025年土地出让价格预测:

项目 地市 区县
2025年预计

GDP 增长率
土地性质

拟出让面积(平
方米)

参考平均单价

(元/平方米)
修正

系数

预测土地单价

(元/平方米)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合肥市 包河区 3.37% 商住用地 752,003.76 16,530.39 0.95 15,703.87



2 2024-2030年土地出让价格预测（预计 GDP增长 100%概率测算）（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地市 区县 土地性质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合肥市 包河区 商住用地 15703.87 16233.09 16780.15 17345.64 17930.18 18534.43 19159.04

③2024-2030年土地出让价格预测（预计 GDP增长 90%概率测算）（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地市 区县 土地性质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合肥市 包河区 商住用地 15703.87 16180.17 16670.91 17176.54 17697.51 18234.27 18787.32

④2024-2030年土地出让价格预测（预计 GDP增长 80%概率测算）（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地市 区县 土地性质 2024年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合肥市 包河区 商住用地 15703.87 16127.25 16562.04 17008.55 17467.10 17938.01 18421.62



（3）棚改项目土地出收益预测

按自融资开始日起第七年开始土地挂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出让完毕，按

照合肥市包河区预计 GDP增长率的 100%、90%、80%概率进行测算。

序号 项目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

预计 GDP增速达

100%
预计 GDP增速达

90%
预计 GDP增速达

80%

地市 合肥市包河区 合肥市包河区 合肥市包河区

一 收入合计 1,440,767.21 1,412,813.35 1,385,312.93
1 土地收入 1,440,767.21 1,412,813.35 1,385,312.93

二 扣除项目合计 1,065,865.33 1,046,399.66 1,027,249.74

1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15,261.38 113,025.07 110,825.03

2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1,128.01 1,128.01 1,128.01

3 土地出让业务费 28,815.34 28,256.27 27,706.26

4 社保专项资金 28,815.34 28,256.27 27,706.26

5 轨道交通计提 72,038.36 70,640.67 69,265.65

6 收储成本 104,130.08 101,809.91 99,527.37

7 廉租住房资金 93,717.07 91,628.92 89,574.64

8 教育资金 153,408.00 153,408.00 153,408.00

9 环巢湖资金 93,649.87 91,832.87 90,045.34

10 土地出让金返还 374,901.88 366,413.69 358,063.19

三 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 374,901.88 366,413.69 358,063.19

（三）本息覆盖情况

根据包河区财政局出具的土地出让金管理办法，土地出让收入需

扣除，扣除后收入方可用于偿还债券本息。基于以上数据，可得下表：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地价按照 GDP增速的 100%增长）

项目名称
可供出让土

地亩数（亩）

预计土地出让收

入(万元)

预计土地出让净

收益（扣除相关上

缴部分）（万元）

计划发行额

（万元）

预计到期本

息（万元）

覆盖

倍数



榆林桥畔

三期项目
1128 1,440,767.21 374,901.88 128,000 147,078.92 2.55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地价按照 GDP增速的 90%增长）

项目名称
可供出让土地

亩数（亩）

预计土地出让

收入(万元)

预计土地出让净收

益（扣除相关上缴部

分）（万元）

计划发行额

（万元）

预计到期本息

（万元）

覆盖

倍数

榆林桥畔三期

项目
1128 1,412,813.35 366,413.69 128,000 147,078.92 2.49

榆林桥畔三期项目债券募投项目平衡情况

（地价按照 GDP增速的 80%增长）

项目名称
可供出让土

地亩数（亩）

预计土地出让

收入(万元)

预计土地出让净收益

（扣除相关上缴部分）

（万元）

计划发行额

（万元）

预计到期本

息

（万元）

覆盖倍

数

榆林桥畔三期

项目
1128 1,385,312.93 358,063.19 128,000 147,078.92 2.43

综上所述，本项目收益能够完全覆盖对应融资成本。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一）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公益性、收益性

棚户区改造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和发展工程，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有利于提升城市品

位，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根据前期调查显示，本次棚户区改造涉及

的房屋简陋破旧、安全隐患大，而且部分房屋早已被鉴定为危房，存

在重大安全隐患，对住户的生命财产安全存在着极大的威胁。此外，

供水、供电、供气、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相当不完善，周边环境相对

较差。目前，住房问题作为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是广大人民



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事难事之一，尤其是棚户

区的住房问题，其条件与当前现代化城市发展所具备的功能形成巨大

反差，棚户区居民对改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愿望和要求十分迫

切。因此，该项目的实施是十分必要的。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各种市政配套设施齐全的综合区域，有利于

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来提升城市功能，对完善社会

公共管理职能，优化社会公共管理方式，解决居民的居住、出行、医

疗、教育、社保等保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是名副其实的民心工程、

德政工程。因此，本项目既关系到千家万户拆迁居民的切身利益，也

是包河区人民政府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所在，对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加快城市化进程具有重大意义。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国家及安徽省的政

策要求，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是居民要求得

到更好的居住环境的需要。该项目具有规模大，投资多，受益群众面

宽，影响深远等特点，因此符合公益性要求。

本项目的实施将改善满足居民生活条件，改善周边环境。经成本、

收入测算，本项目各项财务指标较好，扣除相关土地出让金后，收益

能够完全覆盖对应融资成本。综上，本项目收益性良好。

（二）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本项目法人系安徽合肥包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目前本项目

先后通过立项批复、施工许可证、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意见、施工许

可证等手续。项目整体手续完备，证件齐全。本项目建设投资合规、

项目成熟。



（三）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本项目总投资约 161,071.47万元，其中资本金 33,071.47 万元（占

总投资 20.53%）由财政统筹，剩余资金通过发行政府专项债券方式

筹措 128,000.00万元（占总投资 79.47%），2023年发行金额为 20,000

万元（发行利率 2.79%），2024年发行金额为 8,100万元（发行利率

2.31%），2025年计划发行金额为 50,000万元（3月发行 23,000万元，

发行利率 1.85%，5月发行 8,000.00万，融资利率 1.70%，本次发行

10,400 万元，剩余额度安排其他批次发行），2026 年拟发行 49900

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2.07%。期限 7年，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年支付一

次利息，到期一次还本。

（四）项目收入、成本、收益预测合理性

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

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通过查

阅相关文件，并依据同地区的参考标准等内容，进行测算。未发现该

项预测收入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

明显偏差；收入增长率预测基于谨慎性考虑出发，处于低位合理区间

内。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

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通

过查阅项目可研报告、相关文件，并依据同地区的参考标准、单价等

内容，进行测算。未发现该项预测收入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收入增长率预测基于谨慎性考



虑出发，处于低位合理区间内。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

3、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五）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本项目总投资约 161,071.47万元，其中资本金 33,071.47 万元（占

总投资 20.53%），部分作为项目先期投入。另外，剩余资金通过发

行政府专项债券方式筹措 128,000.00万元（占总投资 79.47%）,该发

行计划满足项目建设进度要求。因此，该项目资金债券资金需求是合

理的。

（六）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本项目拟发行专项债券融资应还本付息总额为 147,481.49万元，

本息保障倍数为 2.55，项目能独立完成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项目可能存在设计缺陷风险、设计变更/优化风险、工程质量风

险、完工延误风险、稳定性风险、成本超支风险、经营管理风险、不

可抗力风险等。

（七）绩效目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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